[image: image1.jpg]PEELP (P2 F5)
JBHAH

(II) #3385



中国历史科（中四至中六）
[image: image33.jpg]


选修部分单元四：制度与政治演变
[image: image34.jpg]


[image: image35.jpg]© BEAAUBERFHREEZRER 2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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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重心：明代科举制与人才消长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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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‧选举志》
	「迄明，天下府、州、县、卫所，皆建儒学，教官四千二百余员，弟子无算，教养之法备矣。
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……于是大建学校，府设教授，州设学正，县设教谕，各一。俱设训导，府四，州三，县二。生员之数，府学四十人，州、县以次减十。师生月廪食米，人六斗，有司给以鱼肉。学官月俸有差。生员专治一经，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设科分教。务求实才，顽不率者黜之。」


内容大意：明代的地方级官立学校为府级、州级、县级三种。府级官立学校校长为教授，有四名训导协助；州级官立学校校长为学正，有三名训导协助；县级官立学校校长为教谕，有两名训导协助，他们全部都领有月薪。全国教员人数大概达4,200。府级官立学校学生名额为40；州级官立学校学生名额为30；县级官立学校学生名额为20。官立学校师生获每人每月6斗米的粮食供应﹐地方政府另外提供鱼、肉，以维持师生营养。
参考：张廷玉等奉敕纂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卷69〈选举志一〉，页16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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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‧选举志》
	「增广既多，于是初设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，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。及其既久，人才愈多，又于额外增取，附于诸生之末，谓之附学生员。凡初入学者，止谓之附学，而廪膳、增广，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之。非廪生久次者，不得充岁贡也。士子未入学者，通谓之童生。……提学官在任三岁，两试诸生。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，谓之岁考。一等前列者，视廪膳生有缺，依次充补，其次补增广生。一二等皆给赏，三等如常，四等挞责，五等则廪、增递降一等，附生降为青衣，六等黜革。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，俾应乡试，谓之科考。其充补廪、增给赏，悉如岁试。其等第仍分为六，而大抵多置三等。三等不得应乡试，挞黜者仅百一，亦可绝无也。生儒应试，每举人一名，以科举三十名为率。」


内容大意：明朝地方级官立学校学生称为生员，尚未正式进入学校者一律称为童生。生员分三种，第一年新入学校的生员称为附学生员。第二年进行岁试后，成绩优秀者成为廪膳生员，其次成为增广生员。第三年进行科试，成绩在一﹑二等的，就获得同年参加乡试（省级考试）的资格。岁试、科试的评核标准分为六等。一、二等获得嘉奖，可以晋级（例如附学生员升为增广生员、增广生员升为廪膳生员、廪膳生员获得殊荣表扬）。三等相当于护级成功，不过不失。四等会受到责罚。五等降一级（例如廪膳生员降为增广生员、增广生员强为附学生员、附学生员降为青衣）。六等开除出校。岁试、科试的评核标准虽然分为六等，但执行起来比较宽松，成绩最差的一般都至少获三等，被责罚或开除的绝无仅有。一般乡试合格率为1/30，即每30名乡试考生中，产生1名举人。
 参考：张廷玉等奉敕纂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﹕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卷69〈选举志一〉，页168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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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师国子监
	「明初的制度，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学校的生员，学校生员作官则不一定经由科举。从此，学校是作官所必由的大路，政府和社会都极为看重。可是，从明成祖以后，进士独占了作官的门路，监生出路日坏。从明景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以后，国子监成为富豪子弟的京师旅邸，日渐废驰。从明武宗以后，非府州县学生也可以纳银入监，作个挂名学生，以依亲为名，根本不必入学，国子监到此完全失去初创的意义，只剩下一个招牌了。」


参考：吴晗：〈明初的学校〉，收入吴晗：《读史札记》（北京，三联书店，1956年），页319-3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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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‧选举志》
	「科目者，沿唐、宋之旧，而稍变其试士之法，专取四子书及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礼记五经命题试士。盖太祖与刘基所定。其文略仿宋经义，然代古人语气为之，体用排偶，谓之八股，通谓之制义。三年大比，以诸生试之直省，曰乡试。中式者为举人。次年，以举人试之京师，曰会试。中式者，天子亲策于廷，曰廷试，亦曰殿试。分一、二、三甲以为名第之次。一甲止三人，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。二甲若干人，赐进士出身。三甲若干人，赐同进士出身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名，制所定也。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为解元，会试第一为会元，二、三甲第一为传胪云。子、午、卯、酉年乡试，辰、戌、丑、未年会试。乡试以八月，会试以二月，皆初九日为第一场，又三日为第二场，又三日为第三场。」


内容大意：八股文的文字技巧要求是排偶，题目出自「四书」即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和「五经」即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。乡试是省级考试，考试地点为省城，考生是该省辖下各府州县官立学校成绩优秀的生员。乡试合格，即获得举人学位。会试是全国级考试，考试地点为京城，考生是来自全国的举人。会试合格，就获得进士学位，但还须经过殿试以甄别进士等级。进士等级分为三等：第一甲只有三人，一甲第一名为状元、一甲第二名为榜眼、一甲第三名为探花，通称赐进士及第。第二甲若干人，通称赐进士出身。第三甲若干人，通称赐同进士出身。乡试于子、午、卯、酉年的八月举行；会试于辰、戌、丑、未年的二月举行（清朝改为三月）。因此乡试、会试都是每三年举行一次。乡试、会试的考试方式都一样，分别都有三场，每场延续一整天，休息两天。因此乡试是八月九日第一场、十二日第二场、十五日第三场（当天黄昏离开试场，就可以庆祝中秋节了）；会试是二月九日第一场、十二日第二场、十五日第三场。
参考：张廷玉等奉敕纂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卷70〈选举志二〉，页1693-169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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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续文献通考》
	「宪宗成化二年定在京科场事宜：一、考试等官俱于当月初七日入院举人，试日四更搜入各就席舍，坐待黎明，散题至，黄昏誊正，未毕者给烛，不完者扶出。」


内容大意：明宪宗成化二年（1488）有以下的规定：在考试月的初七日，考试官就要进入考场，会试时，举人必须在当天凌晨一至三时（四更）就要开始进入试场，依照号码进入自己的号席后。至黎明时分，考试题目正式宣布，就要开始作答。直至黄昏，就需要誊正试卷以便交卷。若仍需时间，考试当局会送给考生蜡烛以便照明，若仍无法完成，就会被勒令离开。
参考：王圻：《续文献通考》，万历三十一年〔1603〕刻本，卷45〈选举考．举士三〉，页6a；宪宗成化二年（1466）规定，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（台南县柳营乡：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5年），子部，第185册，总页684、6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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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‧选举志》
	「初设科举时，初场试经义二道，四书义一道；二场，论一道；三场，策一道。中式后十日，复以骑、射、书、算、律五事试之。后颁科举定式，初场试四书义三道，经义四道。四书主朱子集注，易主程传、朱子本义，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，诗主朱子集传，春秋主左氏、公羊、谷梁三传及胡安国、张洽传，礼记主古注疏。永乐间，颁四书五经大全，废注疏不用。其后，春秋亦不用张洽传，礼记止用陈澔集说。二场试论一道，判五道，诏、诰、表、内科一道。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。」


内容大意：乡试、会试的形式一样，都要考三场。第一场考四书五经，考生须作答七条八股文题目，其中三条出自四书，四条出自五经。第二场考历史常识，考生须写一篇「论」、五篇「判」，并于「诏」、「诰」、「表」的题目中选写一篇。第三场考时事触觉，考生须写五篇「策」。
参考：张廷玉等奉敕纂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卷70〈选举志一〉，页169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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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濂《銮坡集》
	「自贡举法行，学者都以摘经拟题为志。其所最切者，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，余则漫不加省。与之交谈，两目瞪然视，舌木强不能对。」


内容大意：宋濂认为，科举制度使考生视野狭隘，这些考生谈任何考试内容以外的问题，都会目瞪口呆。
参考：宋濂（1310-1381）：《銮坡集》，卷七〈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〉，载《宋学士文集》，正德刊本，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（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7年），第80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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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岱《石匮书》
	「高皇帝以之大误举子，而举子效而尤之，亦用以大误国家。何者？举子应试，原无大抱负，止以呫哔之学迎合主司。即有大经济、大学问之人，每科之中不无一二，而其余入彀举之辈，非日暮途穷、奄奄待尽之辈，则书生文弱、少不更事之人。以之济世利民、安邦定国，亦奚赖焉！自崇祯末季，立贤无方，于新旧甲科中栉比求之，并无一士。则高皇帝之误人犹小，其所以自误则大矣。嗟嗟！八股一日不废，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。」


内容大意：张岱亲身经历明朝灭亡的过程，有亡国之痛，他极力找寻明朝灭亡的原因。他认为，原因之一，就是朱元璋设立科举考试。大部份科举考生都没有远大抱负，每一届进士中，只有极少数人真正有办事能力、有学识。大部分进士或者已经老朽不堪，或者毫无经验，怎可以用这种人充当官员、治理国家﹖明朝末代崇祯皇帝的朝廷，就完全无法通过科举制找到人才。因此，张岱总结说：不废除八股文，政治就无法改善，天下不得太平：「八股一日不废，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。」
参考：张岱（1597-1679）：《石匮书》，卷27〈科目志‧总论〉，页1a-6b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史部，第318册，总页419-4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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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科举考试的考官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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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以上是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山西乡试第一场的资料。明代山西辖下有太原、平阳、汾州、潞安、大同五府，及泽州、辽州、沁州三直隶州。以上资料可见，来自三个府及一个直隶州的州县官员，充当「房考」即个别科目的考官。易房有四，诗房有五，书房有三，春秋房、礼记房各一，合共14房，每房1名考官，合共14名。每一房下的「门生」名单，就是合格考生名单。对于这些考生而言，由于是得到「房考」的批改而合格出线，因此对于这些「房考」也特别敬重，称之为「房师」而自称「门生」。
参考：姚钿等编：《崇祯十二年山西乡试序齿录》，崇祯间刊本，载台湾学生书局编辑部编：《明代登科录汇编》（明代史籍汇刊）（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69年），第22册，页12279-12288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 参考资料一、二、三，为什么明初即有系统筹办及设置各级学校？此与科举制度有什么关系？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结合，会有什么效果？
2. 根据资料四，相对于唐、宋时期的科举考试，明代的考试安排有什么特点？你认为这些安排有什么目的？为什么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会有这些转变？
3. 参阅资料五，在明朝，乡试举行于阴历八月，会试举行于阴历二月。在该月的九、十二、十五日分别举行考试，合共三场。假若现在是会试，考官入场会是二月的那一天？你认为考官提早进入试场对杜绝贿赂有没有帮助？试提出你的看法。
4. 阅读资料六。有一种看法，认为科举考试导致学生除四书五经之外，无法吸收其他知识，对于历史及时事茫然无所认识。试评论这种看法。
5. 参考资料七、八，明初的宋濂与明末的张岱分别怎样批判科举制度？
6. 阅读资料九。《崇祯十二年山西乡试序齿录》是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山西乡试考生成绩及个人资料的汇编，类似今人的纪念册。你认为这种纪年册，对同年出线的考生，在日后的仕途上，会有怎样的意义？（无论那一级的科举考试，同年一起出线的考生，特别觉得亲切，往往称为「同年」，日后在仕途上往往互相扶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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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明太祖实录》：「食禄之家，与庶民贵贱有等。趋事执役以奉上者，庶民之事。若贤人君子，既贵其身，而复役其家，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，非劝士待贤之道。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，有田土者输租税外，悉免其徭役，着为令。」


内容大意：为朝廷办事的官员，与庶民是存在着贵贱的分别。向朝廷付出力役的，只是庶民的事情。对于贤人和君子，既然有非凡的家声，若政府还向他们征收力役，那么君子和野人便没有分别了，也非朝廷善待贤士之道。从今天起，凡遇现任官员之家，只收田赋，不征徭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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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吴晗〈论绅权〉：「正德十六年（公元1521） 的优免事例，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，五品以上三顷，七品以上二顷，九品以上一顷。嘉靖二十四年又改为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，二品二十四石，到九品免粮六石，外官减半。生员无力完粮，可以奏销豁免。甚至可以于每月朔望到知县衙门恳准词十张，包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，一年约摸有二百两银子，也够花销了。」


参考：吴晗：〈论绅权〉，收入吴晗、费孝通：《皇权与绅权》（香港：学风出版社，欠出版日期），页6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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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「马二先生大喜，……向他（匡迥）说道：『贤弟，你听我说。你如今回去，奉事父母，总以文章举业为主。人生世上，除了这事，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。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，就是教馆、作幕，都不是个了局。只是有本事进了学，中了举人、进士，即刻就荣宗耀祖。这就是《孝经》上所说的「显亲扬名」，纔是大孝，自身也不得受苦。古语道得好：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」』」


参考：吴敬梓：《儒林外史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2年，1995年），第十五回〈葬神仙马秀才送丧　思父母匡童生尽孝〉，页19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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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：「本朝（案：明朝）官俸微薄，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，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。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，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。」


参考黄仁宇：《万历十五年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），页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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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「宋元以前，庶民之家不得建祠立庙。南宋朱熹说：『庶民祭于寝，士大夫祭于庙』；『庶人无庙，可立影堂』。所谓『祭于寝』和『立影堂』，指的是在住房正厅内设龛供祖。由于等级限制，宗祠家庙注在宋代尚不普遍，明代实行品官立庙制，成化十一年（1475年）规定：『令一品至九品各立一庙』。其品官庙制，『权仿儒家礼祠堂之制，奉高、曾、祖、考四世之主』，这就是说只有品官才有资格增设家庙，而追祭祖先也仅有四代，可知明中叶前仍限制颇严。故此时建立宗祠家庙者主要是品官之家。」


注：明朝的「〔家〕庙」与「祠堂」的含义相通。
参考：罗一星：《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》（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页101-1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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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佛山石头霍氏家庙）嘉靖四年（1525）正月，身为兵部主事的霍韬（正德九年会试第一）在故乡佛山石头乡创建霍氏大宗祠，大概就是现时所见的霍氏家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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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石头霍氏家庙，翻拍于2000年）



[image: image27.jpg]



乙丑进士牌坊
	县城为县的政治中心，而只要考取科举功名，就可以在县城内建立牌坊，使自己的名声永远流传，充份反映地方社会对于科举功名的尊崇。明天启乙丑，粤梁士济等七贡举进士，乃建乙丑进士牌坊以彰之，源置市廛。四十年代，迁进广州岭南大学（今中山大学） 康乐园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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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乙丑进士牌坊，摄于2000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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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‧选举志》
	「成祖初年，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半，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。自天顺二年，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，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南北礼部尚书、侍郎，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，而庶吉士始进之时，以群目为储相。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，由翰林者十九。」


内容大意：成祖初年，内阁官员仍有一半并非进士出身，即使身为翰林院纂修也是来自不同出身的人。自英宗天顺二年（1458）开始，因李贤的请求，任职纂修者便必须是进士出身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以后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院，而非翰林院者亦不得入内阁。南京和北京许多重要的官员，包括礼部尚书和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从此非翰林不得署任。也因此之故，中了进士，又在翰林院选为庶吉士的话，人们都以未来的相臣目之。通盘计算，有明一代的内阁首辅大人共170余人，十居其九都出身于进士的。
参考：张廷玉等奉敕纂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卷70〈选举志二〉，页1701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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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黄宗羲〈取士篇〉：「明初荐辟之法既废，而科举之中，尤重进士。神宗以来，遂有定例，州县印官，以上中为进士缺，中下为举人缺，最下为贡士缺。举贡历官，虽至方面，非广西、云贵不以处之。」


内容大意：当明初的荐辟办法废除，而改以科举取士后，进士尤为国家所看重。明神宗以来，定下法律，将全国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级，中上级州县者，必取进士出身的官员；中下级则取举人出身的官员，至于最下级的州县官，则为贡士缺。这些来自贡举的官员，在任命上，必定会被派往广西、云南或贵州这一类的省份。
资料来源：黄宗羲：〈取士篇〉，收入贺长龄编：《清经世文编》中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），页14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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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宫崎市定〈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〉：「从成化二年至弘治三年（1466-1490）共举行过九次科举，在这九次会试中，其成绩第一的会元，南直隶（江苏、安徽）占七人，特别是在这七人之中，苏州府竟占四人。」


参考：宫崎市定着，栾成显译：〈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〉，收入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六卷「明清」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3年），页231-23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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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‧选举志》
	「神宗初，张居正当国。……至五年（1577），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。至八年（1580），其子懋修以一甲第一人及第。而次辅吕调阳、张四维、申时行之子，亦皆先后成进士。御史魏允贞疏陈时弊，言辅臣子不宜中式。帝为谪允贞。」


内容大意﹕张居正等大学士利用职权让自己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获取高分一事，引起朝野议论，御史魏允贞因此上奏，建议不许大学士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，被明神宗贬谪。
参考：张廷玉等奉敕纂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卷70〈选举志二〉，页1702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阅读资料一，回答以下两问：
1. 吴晗认为，隋唐以降，虽然门阀被摧毁了，士族在社会大动荡中也逐渐式微，但前代士族的特权仍然遗留给后代的绅士。（参考：吴晗：〈论绅权〉，收入吴晗、费孝通：《皇权与绅权》，香港：学风出版社，缺日期，页62-63。）明代什么安排体现了这种现象？
2. 「庶民」或「野人」要成为「君子」，在明代尤其是明中叶的社会，可以透过什么途径？（在明太祖的用词中，「君子」一词，等同「食禄之家」，亦即是官员。在明代，要成为官员，最主要的途径是科举考试。）
阅读资料一至四，回答以下两问：
3. 为什么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以科举为重？科举中式固然可以当官，但当官的利益究竟在哪里？
4. 黄仁宇说明代官员的俸禄微薄，但为什么《儒林外史》的马二先生说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」呢？
5. 据资料五，在明中叶，在祭祀祖先的法律礼仪上，品官（有品级的官员，主要来自科举考试的成功者），与一般庶民有什么不同？
6. 阅读资料四至七。明代的士大夫，为什么要透过资料六、七的建筑物彰显自己科举功名上的成就？这些建筑有什么特点？
7. 根据资料八，「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」会对明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什么影响？对官僚集团的构成又有什么影响？
8. 参考资料九，何谓「贡举」？为什么这些出身自「贡举」的官员，在职位分配上多去广西、云南或贵州这一类的省份？
9. 参阅资料十，明代的苏州是全国经济最繁盛的地方，你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科举表现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？
10. 试据资料十一张居正儿子的例子，说明明代的科举制度存在什么漏洞？而这种漏洞可以对国家社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？
参考书目
Ho Ping-ti（何炳棣）,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: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 1368-1911, New York: Da Capo Press, 1976, c1962.
吴晗：〈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〉，载氏着：《灯下集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57年）
吴晗：〈论绅权〉，收入吴晗、费孝通：《皇权与绅权》（香港：学风出版社，欠出版日期）
杨学为、朱仇美、张海鹏主编；谢青、房列曙、汤德用副主编：《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》（合肥：黄山书社，1992年）
谢国桢：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）
宫崎市定着，栾成显译：〈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〉，收入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六卷「明清」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3年）
罗一星：《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》（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
黄仁宇：《万历十五年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）
吴晗：〈明初的学校〉，收入吴晗：《读史札记》（北京，三联书店，1956年）
关履权：《两宋史论》（河南：中州书画社，1983年）
岑仲勉：《隋唐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）
陈寅恪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
建议分析内容：





明代从学校到科举制度的演变，以及科举考试的内容。


明代官僚集团的成份与社会阶级的流动。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：





明代的学校及科举制度是怎样设计及配合的？


明朝的科举制度能否为国家选拔适当的人才？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（1）：明代的学校及科举制度是怎样设计及配合的？


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（2）：明朝的科举制度能否为国家选拔适当的人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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